周村区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X3SD202506240152）自我验收公示
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X3SD202506240152）整改工作已完成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群众反映的问题
淄博市存在多项环境污染问题：3.淄博市境内各区县河道日常巡查不到位，河道中存在枯枝烂叶等腐殖质，夏季高温天气异味扰民。

二、办理和整改完成情况

整改措施及具体落实情况：

2025年以来，周村区共完成河道巡查5.5万余次，除部分河段有零星垃圾和枝叶散落外，暂未发现河道内出现腐殖质异味扰民情况。
整改目标及完成情况：

加强日常巡查监管，发现河道垃圾立即清理。现场暂未发现河道内出现腐殖质异味扰民情况。
已完成整改。
四、验收情况

2026年6月22日组织开展自我验收，现进行公示。

公示期为2026年6月23日至2026年7月6日。公示期内如有意见，请致电区水利局，联系电话：6195297。

